
关于绍兴市上虞杭州湾经开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
2025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

2026年付息兑付安排公告 

 

为保证绍兴市上虞杭州湾经开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

一期中期票据（债券简称：25上虞经开MTN001；债券代码：

102582139.IB）付息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付

息兑付资金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

1.发行人名称：绍兴市上虞杭州湾经开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2.债券名称：绍兴市上虞杭州湾经开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5

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

3.债券简称：25上虞经开MTN001 

4.债券代码：102582139.IB 

5.发行金额：3.6亿 

6.债券余额：3.6亿 

7.本计息期债券利率：2.24% 

8.起息日：2025年05月23日 

9.债券期限：10 年（5+5），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

择权及投资人回售选择权 

10.付息兑付日：2026年05月23日（如遇休息日或法定节假日，

则向后顺延一个工作日） 



11.偿还类别：利息支付 

12.本期应付本息金额：806.40万元 

13.主承销商：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、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杭州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、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14.登记托管机构：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

15.存续期管理机构：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16.信用增进安排：无 

二、付息兑付办法 

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、其付息兑付资

金由发行人在规定时间之前划付至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

指定的收款账户后、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在付息兑付

日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。债券付息兑付日如遇法定节

假日、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。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

更、应在付息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

所股份有限公司。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

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、发行人及银行

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。 

三、本次付息兑付相关机构 

1.发行人：绍兴市上虞杭州湾经开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联系人： 叶奕 

联系方式：0575-82310947 



2.存续期管理机构：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联系人：周芷宇 

联系方式：010-88005038 

3.托管机构：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

联系部门：运营部 

联系人：谢晨燕、陈龚荣 

联系方式：021-23198888、021-23198682 

四、备注 

我公司、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人

员以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所披露信息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

及时、并将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自律规则的规定、履行相关后

续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


